
商丘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环节。为保证学校各级领导经常深

入教学一线，强化管理育人和服务教学的意识，真正落实教学工作在学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和我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决定建立领导干部听课制度，现就听课制

度作如下规定：

一、听课人员
学校党政领导、校教学督导员、职能部门领导及各学院党政领导。

二、听课次数
1．校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3 次，每次不少于 1 学时。

2．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教务处领导每学期不少于 6 学时。

3．学生处、人事处、后勤服务中心、设备与资产管理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处级领导每学

期不少于 4 学时。

4．校教学督导员每周不少于 4 学时。

5．各学院党政领导每学期不少于 5 学时。

6．鼓励同行教师之间观摩教学，不作学时规定，各教学单位自行制定听课时数。

三、听课范围及方式
1．校级领导、校教学督导员和职能部门领导应在全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开设的所有课

程范围内随机听课，以单独听课为主。

2．各学院领导主要听本单位教师承担的课程及其他学院承担的本学院学生的课程。各

教学单位应制定听课计划，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听课；可采取集体听课、集体评议的方式，

也可以采取随机听课的方式。

四、听课要求
1．各位领导干部每次听课应坚持听完 1 节课，不得中途离开。

2．听课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的基本情况、教室设备和环境情况。

听课后，应尽可能与师生交换意见，实事求是地填写《商丘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听课记录表》，

并请授课教师、学生代表在听课记录表上签名。

3．学校党政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在听课时主要对教师的教学态度、备课情况、基

本教学环节的掌握、教学方法的运用和课堂气氛的控制等做出评价和分析；各学院领导在听

课时除上述内容外，还应着重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大纲的贯彻情况等做出评价和分析。

4．各位领导干部对在听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属于听课人所在单位职责范围的，应尽

快妥善解决；属于其他单位职责范围的，应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有关单位应及时给予回复

或解决。

五、听课管理
1．学校教学督导科负责检查和督促各类人员执行听课制度的情况。

2．每学期期末停课考试第一周内，校党政机关听课记录簿由教学督导科负责统一收集

存档，各学院领导的听课记录表由教学办公室主任负责收集存档。

3．各学院应对听课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写出本学期的听课情况总结，并把听课情况总

结发布在本学院的网站上，同时向教学督导科提交听课总结电子文档。

4．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随时检查各单位听课制度执行情况，并采用适当方式公布。

5．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将对全校听课情况予以汇总分析，写出本学期全校听课情

况总结，并向主管院长报告听课情况。并以《督导工作简报》形式向全校通报。

六、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